温州市瓯海区困难农民工家庭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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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性别
	
	年龄
	
	文化

程度
	
	身份证号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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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是否进入医保
	
	是否有一定自救能力
	
	是否单亲
	

	困  难
原  因
	

	单  位

工  会

意  见
	                盖章

年  月  日
	单位

意见
	盖章

年  月  日

	镇（街道）
局工会工
意  见
	          盖章

年  月  日
	区总

工会

意见
	盖章

年  月  日


注：（1）此表由基层工会认定的困难职工家庭填写，企业基层工会、镇（街道）、局工会签署意见后，报区总工会一式二份。（2）上报同时附职工本人身份证及暂住证复印件各一张备案。（3）家庭成员情况一栏应填写在瓯海区居住或暂住瓯海区家庭成员（以暂住证为准）

附3：








